	浮梁县林业局2026年一季度行政处罚信息明细表

	序号
	相对人
	案由
	处罚事项
	备注

	1. 
	自然人
	当事人于2024年10月20日在未办理了林地使用手续情况下,在浮梁县黄坛乡黄坛村“望湖尖”山场非法开挖林地.2026年1月14日接上级交办浮梁县林业局林业执法人员吴飞、夏世明会同黄坛乡林长办及当事人赶赴浮梁县黄坛乡黄坛村‘望湖尖’山场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后经本机关聘请景德镇市清林林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现场勘测，浮梁县黄坛乡黄坛村‘望湖尖’山场毁坏林地面积180平方米(0.27亩）属一般商品林，林地土层遭受轻度毁坏，情况属实。
	 1、责令限期6个月恢复植被（2026年8月10日以前恢复原状）。2、处每平方米恢复林地生产条件费用20元和恢复植被费每平方10元共计30元，处一倍罚款（非法占用林地面积180平方米×30元）合计人民币5400元。
	浮林罚决字2026第001号

	2. 
	自然人
	当事人于2024年4月16日在未办理了林地使用手续情况下,在浮梁县黄坛乡港口村黄源组‘八夫里’山场非法开挖林地.2026年1月15日接上级交办浮梁县林业局林业执法人员吴飞、夏世明会同黄坛乡林长办及当事人赶赴浮梁县黄坛乡港口村黄源组‘八夫里’山场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后经本机关聘请景德镇市清林林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现场勘测，浮梁县黄坛乡港口村黄源组‘八夫里’山场开挖林地毁坏林地面积485平方米(0.726亩）属一般商品林，林地土层遭受重度毁坏,情况属实。
	1、责令限期6个月恢复植被。2、处每平方米恢复林地生产条件费用35元和恢复植被费每平方米10元共计人民币45元，处一倍罚款（非法占用林地面积485平方米×45元）合计人民币21825元。
	浮林罚决字2026第003号

	3. 
	自然人
	当事人于2025年9月10日在浮梁县三龙镇芦田村箭塘组自家田边山脚下加装电线铁丝防止野猪侵害水稻.2026年2月9日，浮梁县林业局林业执法人员吴飞、夏世明,现场调查核实，当事人非法使用禁猎工具（电击），没有猎获物，情况属实。
	处罚金2000元人民币
	浮林罚决字2026第004号

	4. 
	自然人
	2026年1月26日当事人在浮梁县庄湾乡庄湾村步碓下组自家菜园地边上架设鱼网(网捕)防止飞鸟及飞禽侵害自己菜园里的蔬菜。2026年2月9日我局林业执法工作人员吴飞、夏世明赶赴浮梁县庄湾乡步碓下组现场调查核实，当事人在浮梁县庄湾乡步碓下组自家菜园地边上架设鱼网有捕获麻雀1只，情况属实。
	对当事人王四好非法捕获麻雀1只价值300元人民币1倍的罚款，共计罚金人民币300元。
	浮林罚决字2026第005号

	5. 
	自然人
	2025年12月20日当事人朱志峰在浮梁县庄湾乡仓下村马家坞组自家菜园地边上架设鱼网防止飞鸟及飞禽侵害自己菜园里的蔬菜。2026年2月9日我局林业执法工作人员吴飞、夏世明赶赴浮梁县庄湾乡仓下村马家坞组组现场调查核实，当事人在浮梁县庄湾乡仓下村马家坞组自家菜园地边上架设鱼网,有猎获物麻雀2只，情况属实。
	对当事人朱志峰非法捕获麻雀2只处每只1只价值300元人民币2倍的罚款，共计罚金人民币600元。
	浮林罚决字2026第006号

	6.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你（你单位)于2025年3月15日在办理了林地使用手续情况下,在浮梁县黄坛乡胡村组“大同里”山场超范围弃土占用林地。2026年3月26日接上级交办浮梁县林业局林业执法人员吴飞、夏世明会同黄坛乡林长办及当事人赶赴浮梁县黄坛乡胡村组山场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后经本机关聘请江西景德镇司法鉴定中心在现场勘测，浮梁县黄坛乡胡村组“大同里“山场超范围弃土林地面积为1098平方米(1.647亩）属一般商品林，林地土层遭受严重毁坏，情况属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属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1、责令限期6个月恢复植被（2026年11月13日以前恢复原状）。2、处每平方米恢复林地生产条件费用35元和恢复植被费每平方10元共计45元，处一倍罚款（非法占用林地面积1098平方米×45元）合计人民币49410元。
	浮林罚决字2026第008号

	7. 
	自然人
	你（你单位)于2026年2月20日在浮梁县黄坛乡南溪村新坑组‘干坑坞山场’非法安装捕猎工具捕猎夹。2026年3月4日我局接浮梁县三龙派出所移交当事人洪军明非法禁止使用禁猎工具(捕猎夹)案，没有猎获物，情况属实。
	对当事人行为属非法禁止使用禁猎工具(捕猎夹)没有猎获物，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浮林罚决字2026第009号

	8. 
	自然人
	你（你单位)杨超于2025年12月16日在未办理了林地使用手续情况下,在浮梁县黄坛乡港口村梅树山场非法开挖林地.2026年4月12日接黄坛乡林长办举报，我局于2026年4月21日派林业执法人员吴飞、夏世明会同黄坛乡林长办及当事人赶赴浮梁县黄坛乡港口村梅树组山场进行调查核实，后经本机关聘请景德镇市清林林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现场勘测，浮梁县黄坛乡港口村港口村梅树组山场开挖林地毁坏林地面积为1390平方米(2.085亩）属一般商品林，林地原有土层遭受轻度毁坏,情况属实。
	对当事人陈冬盛非法捕获野猪1头，处以1头野猪价值500元人民币1倍的罚款，共计罚金人民币500元。
	浮林罚决字2026第013号

	9. 
	自然人
	你（你单位)杨超于2025年12月16日在未办理了林地使用手续情况下,在浮梁县黄坛乡港口村梅树山场非法开挖林地.2026年4月12日接黄坛乡林长办举报，我局于2026年4月21日派林业执法人员吴飞、夏世明会同黄坛乡林长办及当事人赶赴浮梁县黄坛乡港口村梅树组山场进行调查核实，后经本机关聘请景德镇市清林林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现场勘测，浮梁县黄坛乡港口村港口村梅树组山场开挖林地毁坏林地面积为1390平方米(2.085亩）属一般商品林，林地原有土层遭受轻度毁坏,情况属实。
	1、责令限期6个月恢复植被。2、处每平方米恢复林地生产条件费用20元和恢复植被费每平方米10元共计人民币30元，处一倍罚款（非法占用林地面积1390平方米×30元）合计人民币41700元。
	浮林罚决字2026第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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